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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大學與公務員脫大學與公務員脫大學與公務員脫大學與公務員脫 後的薪酬及福利制度後的薪酬及福利制度後的薪酬及福利制度後的薪酬及福利制度

有關教職員薪酬及福利架構檢討，大學現提供檢討的最新進展如㆘：

1. 大學校董會於 2004年 6月 23日的會議㆖通過了教學㆟員與非教學㆟員的新
薪酬及福利架構，並決定於 2004年 7月 1日起分階段推行。新架構將會首
先適用於新入職的同事，大學將會繼續諮詢現職同事有關他們轉制的細節安

排。

2. 制訂新薪酬及福利架構的目的，是要確保大學能更靈活及更合理善用資源，
以及增加大學的競爭力以招聘及挽留優秀㆟才。新架構主要將薪酬制度合理

化，使大學同事的薪酬與市場的薪酬拉近，並與其工作表現掛 。

3. 新薪酬架構是自去年 6月大學校董會通過成立「教職員薪酬及福利架構檢討
委員會」(以㆘簡稱「委員會」)後，經過詳細檢討過程的成果。委員會的成
員是由校董會的校外成員與校內教職員組成。委員會轄㆘亦成立了兩個工作

小組，分別協助研究及檢討教學㆟員與非教學㆟員的薪酬及福利架構。工作

小組主要由同事組成，並從㆒開始就邀請了教職員協會主席成為兩個工作小

組的成員。

4. 在整個檢討過程㆗，大學透過不同渠道舉行了各種教職員的諮詢活動以收集
同事的意見，例如公開論壇、對焦小組會議、小組諮詢會議、走訪各學院聽

取同事的意見、以及設立電話熱線及電子郵箱。除此之外，委員會亦定期透

過通訊通知同事有關檢討的最新進展或回應同事的查詢，而通訊的內容亦㆖

載於網頁㆖。在整個過程㆗，㆒共舉行了 72個小組或個別同事的諮詢會議，
以及透過電話熱線及電子郵箱接到 180個同事的查詢。同事所有的意見全部
提交兩個工作小組及委員會作詳細考慮。

5. 委員會將最後的建議提交校董會時，認為在達致檢討的整體目標的同時，亦
需要關顧同事的關注和感受；兩者之間必須取得㆒個合理的平衡。故此，為

了回應同事的關注與感受，最後方案包括了以㆘數項紓緩措施最後方案包括了以㆘數項紓緩措施最後方案包括了以㆘數項紓緩措施最後方案包括了以㆘數項紓緩措施：

(a) 新架構將會分階段推行；
(b) 大學會容許更多時間讓現職同事了解及適應新架構，以及繼續諮詢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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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轉制的詳細安排；

(c) 經檢討後，如發現同事現時的薪酬，高於市場水平以及建議的薪酬幅
度，大學將會為他們提供個別評估的機會，以檢討其職位評估、市場調

查結果、工作崗位配對以及同事的工作表現；

(d) 大學將會把市場調查的薪酬加大百分之㆓十五作為緩衝，以確認同事的
年資及工作經驗；

(e) 如部分同事經個別評估後薪酬仍需要㆘調，為減低對他們的影響，大學
會為他們提供兩項紓緩的措施：

! 於 2006年 1月 1日過渡到新架構時，同事的薪酬若要㆘調，幅度
最多不超過其當時基本月薪的百分之十；

! 大學會為薪酬需要㆘調的同事提供「自願離職計劃」，以供他們選

擇參加。

2004年 6月 29日


